

	岚县工信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备注

	行政确认
	0200-F-00100-

141127
	承办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确认工作
	【法律】《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八条；

【行政法规】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第十三条第五项、第三十五条；

【行政法规】《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9号)第五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确认或不予确认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和备案执行情况 ；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出资人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准予受理的；

3、对违反规定程序审批的；

4、对弄虚作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六十八条第三、四项，第七十一条。

【行政法规】

1、《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3.《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一、行政处理：训诫或者书面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岗位、停职离岗学习、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取消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行政确认
	0200-F-00200-

141127
	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结果的确认
	【行政法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32号)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确认或不予确认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和备案执行情况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出资人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违反法定的权限、程序，决定国家出资企业重大事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2、有其他不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3、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4、违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有关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5、在评估项目审核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

【行政法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八条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一、行政处理：训诫或者书面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岗位、停职离岗学习、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取消资格；
二、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其他权力
	0200-Z-00100-

141127
	任免或建议任免所监管企业的管理人员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
	1、动议阶段责任：根据工作需要和人事管理权限，提出所监管企业管理者选拔任用工作初步建议，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形成工作方案；

2、民主推荐阶段责任：组织民主推荐；综合考虑民主推荐情况、人选的德才条件、一贯表现及人岗相适程度等，充分酝酿，确定考察对象建议人选；

3.组织考察阶段责任：根据有关规定，对拟任职位对象人选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察；

4.讨论决定阶段责任：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拟任免的市属监管企业管理者按规定程序和要求由集体讨论决定；

5.任职公示阶段责任：对拟任人选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市属监管企业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未设董事会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市国资委直接任免（市委、市政府直接任免的除外）。设董事会企业的经理层人员和“三总师”、工会主席由市国资委提出任免建议，企业依法聘任（解聘），并将有关材料报市国资委备案。
	1.违反企业管理者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2.选拔任用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的；

3.对考察、公示期间反映考察对象问题线索具体、情节严重的，没有组织调查核实，导致企业管理者带病提拔的；

4.讨论决定企业管理者任免时，到会人数没有达到规定的人数，没有超过到会成员半数同意形成任免决定的，或意见分歧较大、重大问题不清楚而强行表决通过的，或临时动议决定人员任免的；

5.在企业管理者选拔任用工作中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营私舞弊，搞团团伙伙，或者打击报复的；

6.有其他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六十八、六十九条
	一、行政处理：训诫或者书面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岗位、停职离岗学习、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取消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其他权力
	0200-F-00200-

141127
	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行政法规】《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2012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29号）

第七条


	1、受理责任：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按期作出登记或不予登记决定，法定告知（不予登记的应当告知理由），重大事项依照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准予登记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登记办理决定的；
3、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登记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登记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八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一、行政处理：训诫或者书面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岗位、停职离岗学习、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取消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其他权力
	0200-F-00300-

141127
	对其任命的企业管理者进行年度和任期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决定对企业管理者的奖惩，确定其任命的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薪酬标准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二十七条

【行政法规】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
	1、审查阶段责任：对企业管理者年度和任期考核资料进行审核；

2、决定阶段责任：根据企业管理者年度和任期考核资料及相关法律法规、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其任命的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薪酬标准；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企业负责人提交的考核材料齐全应受理而无故不受理的；

2、对企业负责人考核把关不严，提出错误审核意见的；

3、未正确履行审核程序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六十八条中第三款。
	一、行政处理：训诫或者书面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岗位、停职离岗学习、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取消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其他权力
	0200-F-00400-

141127
	根据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所监管企业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六十七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法定告知（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一定金额资产损失核销、清产核资、重大会计政策调整、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

3、决定责任：依法核实，提供审核意见。

4、送达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管责任：监督所监管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认真遵守企业章程。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出资人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违反法定的权限、程序，决定国家出资企业重大事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有其他不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在履行财务审计过程中收受贿赂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腐败行为的；

在会计师事务所选聘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
2、《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六十七条；

【行政法规】《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


	一、行政处理：训诫或者书面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岗位、停职离岗学习、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取消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其他法律责任。
	

	其他权力0
	0200-F-00500-

141127
	参与制定或者批准所监管企业公司章程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十二条第二款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照条件和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决定，法定告知(不同意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

4、送达阶段责任：章程正式文本送达企业。
	1、违反法定的权限、程序，决定国家出资企业重大事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2、有其他不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3、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1、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2、对问题轻微者予以诫勉谈话，限期办结或限期纠正弥补；

3、对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给予通报批评；

4、给予行政处分； 

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它责任追究形式。
	




